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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以来，黑龙江省各级财政部门始终把解决下岗

职工和失业人员的再就业问题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

会稳定的头等大事来抓。积极配合劳动保障部门按照就业

优先的原则，制定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投入专项资金，

强化工作措施，大力促进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再就业工

作，取得了明显成效。截至2002年7月底，全省国有企业

下岗职工中有207.7万人通过各种形式实现了再就业，再就

业率达到 64.2%。

一、 灵活使用资金 为促进再就业提供 资金

保 障

近两年来，全省各级财政部门按照省政府关于 “各级

财政原安排用于保障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的资金在保证下岗

职工基本生活费按时足额发放的前提下，主要转向用于促

进再就业” 的规定， 坚持 “三个不变” 的原则， 保持

省对市 （地）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资金规模不变，允

许各地在确保再就业中心内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的前提下，

将省补助和本级财政安排以及历年结余的基本生活保障资

金用于补充失业保险基金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促

进下岗职工出中心实现再就业；对无力支付下岗职工解除

劳动关系所需经济补偿金的困难企业， 特别是关停企业所

需的资金给予适当补助。灵活使用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

资金， 为鼓励下岗职工提前出再就业中心，与企业解除

劳动关系，实现再就业提供了资金保障。

二 、 协调 各有 关部门制定和实施再就业的

财 政优 惠政策， 扶持下岗 职工实现再就业

为确保下岗职工再就业工作目标的顺利实现， 全省各

级财政部门主动配合劳动保障、税务、 工商等有关部门，

在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有关促进下岗职工再就业优惠政策的

基础上，结合实际，共同研究制定和完善了各项优惠政
策，并采取积极措施保证了全省各项优惠扶持政策的有效

落实。在 1998年 7月出台的 《黑龙江省促进国有企业下

岗职工再就业的若干扶持政策》 规定下岗职工从事社区居

民服务业、 商贸和文教卫生经营、 新办交通运输企业、

农牧业开发，以及新办劳动就业服务企业安置一定比例下

岗职工在一定期限内减免营业税 、企业所得税、 农业特

产税和行政性收费财政优惠政策等，对于扶持下岗职工实

现再就业起到了有效的促进作用。几 年来， 全省各市

（地）在坚持贯彻国 家和省里政策的基础上，结合当地
实际， 先后制定出台了本地促进下岗职工再就业的财政优

惠政策，目前全省已初步形成促进下岗职工再就业优惠政
策体系，促进了再就业工作的顺利开展。近期为确保各

项优惠政策真正落实到位， 省劳动保障 、 物价、 财政 、

地税、工商、 金融等九个部门组成联合检查组，深入全省

各地， 全面 、 细致地检查国 家 、 省和市 （地） 有 关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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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优惠政策的落实情况，及时发现新情况，解决新问

题。据统计， 1998年以来， 全省下岗职工享受再就业优

惠政策的总人数已达 138.7万人次， 享受各种免费就业服

务的人数为 210万人次。其中，各级税务部门为下岗职

工减免各种税额达1.6亿元，各级工商部门减免工商管理

费 7800 万元， 各级行政管理部门免收各种行政性收费

6727万元，各级金融部门为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提供贷

款2.1亿元，全省下岗职工通过各种政策扶持实现再就业

的人数已超过百万人。

三 、 全方位 ， 多 视角 ， 找准结合 点 ， 积

极拓宽再就业渠道

全省在抓好确保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的同时，始终

坚持就业优先原则， 变消极保障生活为积极促进就业。全

省各级财政部门加大资金扶持力度，认真落实有关扶持政

策，切实帮助下岗失业人员广开就业门路，增加就业岗

位，尽快实现再就业。经过几年的不断探索和实践，下

岗职工再就业的形式更加灵活多样，就业渠道更加通畅。

一是把开发就业岗位和全省经济结构战略调整结合起来。

在全省经济结构调整中，重点发展了旅游，信息、商饮

服务、交通运输、环保绿化、商品配送等第三产业，为

增加就业岗位、吸纳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开辟了通道。哈

飞实业公司是由劳服企业发展起来的大型企业集团，目前

已安置下岗职工5000余人，占全部职工人数的95%以上。

二是把开发就业岗位与资源型城市转型结合起来。发挥全

省农业和林业资源丰富的优势，向土地和森林要岗位，鼓

励和支持下岗职工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和农副产品 加工

业。全省每年向垦区转移的劳动力近4 万人。全省森工

企业根据自身的优势和特点，形成了 “冬伐、春种、夏

采、秋收” 的多业并举的再就业局面。200 1年以来，仅

伊春市森工企业就分流了富余职工15.3万人，转岗安置率

达60 %以上。三是把开发就业岗位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

设结合起来。全省各级财政部门在资金安排导向上，积

极稳妥地做好下岗职工出中心向失业保险并轨工作。指导

各地根据下岗失业人员的不同情况，积极探索不同的保障

途径：对企业新裁减人员、出中心解除劳动关系的下岗

职工和未进中心的下岗职工，符合享受失业保险条件的，

按规定及时提供失业保险待遇；不符合失业保险条件，又

无生活来源， 生活确实困难的，经认真调查核实后，纳

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协议期满因企业困难暂时无

法解除劳动关系的下岗职工中的生活困难者，保障其基本

生活，企业有能力的， 由企业继续发放基本生活费；企

业有困难的，由当地政府给予适当调剂补助。四 是把开

发就业岗位与完善社区建设结合起来。通过加强社区建

设 、 健全社区 服务功能 、 完善社区管理职能，围绕服务

社区内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将再就业工作向社区延伸，

挖掘社区就业岗位。哈尔滨市南岗区新建社区网点4685

个， 兴办实体 5 1 8 个， 初步形成了家政 、旅游 ， 信息

等5个产业， 安置下岗职工1.7万人，占全区下岗职工总

数的70%以上。五是把开发就业岗位与扶贫解困结合起

来。全省各地在开展城市 “一帮一” 扶贫解困活动中，

把帮助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特别是生活贫困的下岗失业

人员实现再就业作为解决生活保障问题的治本之策，千方

百计开发就业岗位，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佳木斯

市采取政府办自立市场，企业主管部门办自救市场，社

会办早、 夜市场的办法，共创办再就业基地 35 个，有

1.5万名下岗职工通过自谋职业和从事社区服务业实现了阶

段性就业。六是把开发本地就业岗位与组织劳务输出结合

起来。目前， 黑龙江省与俄罗斯接壤的周边县市，每年

向俄罗斯进行劳务输出近5万人。齐齐哈尔市在财政非常

困难的情况下，政府拨专款 100 多万元，先后在上海、

广州、 深圳、珠海等地建立了 8个劳务输出办事处，提

供用工信息 3 万多个， 输出劳务人员 2.2万人。

四 、 加 大劳动 力 市场建设 和取业培训的财

政投入力度，为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再就业营

造有利的条件

1998年以来， 黑龙江省大力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逐

步实现劳动力资源的市场化配置，为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

再就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省级财政在1999年至2002年

分别投入了 2000 万元、 1200万元和 3200万元劳动力市

场建设专项资金. 用于补助各市、县劳动力市场房屋、

设备基础设施建设和微机网络软件开发。经过 3年的建

设， 全省 1 3 个市（地 ）， 6 7 个县 （市）均建起了有

形劳动力市场，及时发布用工信息和外地劳动力需求信

息， 为下岗职工再就业提供服务，提高了社会就业服务

和管理工作的质量及效率。近3年来，省级和市（地）、县

（市）财政安排专项资金400多万元， 用于补助职业培训，

促进下岗职工再就业。各地充分发挥职业培训为就业和再

就业服务的功能，逐级落实目标责任，积极推行劳动预

备制度、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坚持就业准入，充分调动

社会各界力量开展培训，形成了以劳动保障部门为主，工

会、妇联等各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培训体系。

通过开展一系列有针对性、适用性的再就业培训，提高

了下岗失业人员和新成长劳动力的市场竞争就业能力，
1998年以来， 全省共培训下岗失业人员 189.5 万人，其

中有 86.8 万人在培训后实现了再就业，培训就业率为

46%。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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